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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
 

 

荆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荆 州 市 财 政 局 
 

荆人社发〔2020〕29号 

 

 

荆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荆州市财政局 

关于印发《荆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发展扶持资

金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湖北江汉平原（荆州）人力资源产业园、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： 

为加快推动荆州市人力资源产业园及人力资源产业的发展，

市政府设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发展扶持资金，现将《荆州市

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发展扶持资金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研究，对照执行。 

 

 

2 0 2 0 年 1 1 月 1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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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发展扶持资金 
实 施 细 则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 

第一条 为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发展，根据《荆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的意见》（荆政发〔2018〕

7号）有关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政府扶持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。 

第三条 扶持资金由两部分组成，一是在市经济发展专项资

金中设立专项，用于产业园日常活动和项目开展；二是按照《湖

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统筹使用就业资金。资金纳入年

度部门预算。 

第四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扶持资金的申请、

受理以及审核，市财政部门负责落实资金。 

第五条 扶持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坚持公开透明、规范管理，

绩效评价、跟踪监督的原则。 
 

第二章  开园补贴 
 

第六条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评定为国家级、省级等次的，

本级等额配套相应的一次性开园补贴资金。 



 — 3 —

第七条 开园补贴应当自产业园获得评定等次后 1 年内向市

政府提出申请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受理，提出意见后报

市政府签批，财政部门根据市政府批示意见将资金拨付到指定账

户。 
 

第三章  扶持资金 
 

第八条 每年在市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 200 万元，用于

扶持人力资源产业园发展。 

第九条 对产业园运营机构实行绩效管理，每年年初由市人

社部门制定运营机构绩效目标，次年初由市人社部门组织对产业

园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绩效目标未完成的，按比例核减

相应补贴资金，市财政部门按照考核结果将资金拨付至指定账

户。 
 

第四章  管理和监督 
 

第十条 扶持资金按照专款专用原则，专项用于人力资源服

务产业园建设及发展，资金使用单位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资金

和做好财务管理工作： 

（一）用于园区所属公共服务平台及办公场所的装修及修缮； 

（二）用于园区所属公共服务平台及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和服

务设施改善； 

（三）用于入驻园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水电场租补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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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用于园区招商、宣传、品牌建设与推介，组织开展专

场招聘活动、与用人单位集中对接活动，举办园区招商推介会或

组织园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加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博览会、推介

会、交易会等； 

（五）用于组织开展公共招聘及其他促进就业创业活动； 

（六）用于加强园区人才队伍建设，组织园区管理人员及人

力资源服务机构业务骨干学习培训等； 

（七）用于园区管理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，提高园区管理和

服务水平； 

（八）用于园区发展建设的公共性、公益性和基础性等其他

支出。 

第十一条 园区运营机构的资金使用应当自觉接受财政、审

计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均

不得虚报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，不得擅自改变或扩大资金使用范

围，违反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的，按有关条例和规定给予处罚。对

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骗取补贴资金的单位或个人，由人社部门负

责追缴，并相应扣减下年度扶持资金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

法机关处理。 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 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有效期 5年。 

 

荆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2020年 11月 18日印发 


